
1 

115.4.26 (星期日) 

115 年度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練-社會福利類 
一、目的： 

1. 藉由制度化的教育訓練，來提升志工服務品質，落實保障被服務者權益。 

2. 建立參加學員正確志工服務觀念、加強志工團隊理念，經由培力課程與服務分享，增進志工

服務知能、累積服務能量、提升服務成效。 

3. 讓志工實地參與地方服務，增進社會和善風氣。 

4. 發揮號召引領作用，鼓勵志工勇於付出、奉獻，創造非凡人生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

三、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德明慈善會 

四、承辦單位：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 

五、辦理時間：115 年 4月 26 日(星期日) 09：00~16：40 

六、研習地點：大里區大新活動中心一樓會議室 

(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 99巷 16 弄 56 號，大里國小對面巷內) 

七、報到時間：上午 9：00~9：15 報到 

八、參加對象：凡對志願服務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，包括「祥和小隊」志工、國小(三年

級以上)、國高中、大專校院學生及社會人士。 

九、活動費用：全程免費。 

十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5 年 4月 20 日(星期一)止，限 70 名額，額滿為止。 

十一、
 

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(www.chinesenpo.org.tw)，點選「活動專區」→「志工培

訓專區」→「【志工培訓】115.4.26 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練-社會福利

類」進行報名，謝謝！ 

十二、
 

專案電話：(04)2481-1717，辦公時間(週一至週五 0900-1200，1330-1800)，非辦公時間

恕不受理。 

十三、
 

志工特殊教育訓練--實施方式：邀請學者專家，進行 6小時演講方式。 

(1)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內容說明(2 小時)  (2)社會資源及志願服務(1 小時) 

(3)社會福利概述(2 小時)  (4)綜合討論 (1 小時) 

十四、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請珍惜開放名額，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，請於活動前一周來電告知取消，讓候補名

額能如期參與。 

2. 錄取名單與行前通知，將於活動前三天寄發到電子信箱或簡訊通知。 

3. 學員請務必完成簽到、簽退(勿代簽)手續，外出、遲到、早退逾 40分鐘以上，恕不

發給結業證書，請學員務必遵守配合，謝謝。 

4. 請攜帶兩吋相片 1張(近期照為佳，背面書寫單位、姓名)，若您參加基礎與特殊者

請攜帶 2張照片，以便辦理結業證書使用。 

5. 為響應環保，落實愛護地球理念，本會中餐以蔬食自助餐的方式提供，請自行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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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環保碗、環保筷，並攜帶筆、環保杯與會，謝謝您的合作！ 

6. 上課地點為密閉室內空間，建議全程配戴口罩，以維護自身與他人健康。 

7. 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之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實際情形修正之。 

十五、
 

交通方式： 

大新活動中心 位置圖 

 

 

  

  

  

 

 

 

公車： 

推薦站牌：「大里農會」站（步行約 5 分鐘）、「進士公園(德芳路)」站（步行約 7 分鐘） 

 

「大里農會」站：公車(39、281、281 延駛、281 副線)台中車站→於國光路「大里

農會」下車再步行 240 公尺(約 5 分鐘) 

 

「進士公園(德芳路)」站：公車(133、6333、6268、6899)→於德芳路「進士公園」

下車再步行 500 公尺(約 7 分鐘) 

 

「大新停車場」站：公車(23、59、132、283)→臺中往霧峰方向（經大里）→於大

里路「大新停車場」下車再步行 600 公尺(約 8 分鐘) 

機車：會館旁設有機車停車場 

汽車：由於會館位於巷弄內，停車較為不便，建議您可將車輛停放於「大新站停車場」，步

行前往會較為方便。 

大新站停車場（步行約六分鐘）停車費 20 元/小時 

 


